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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敬敬敬啓啓啓啓者者者者：：：：

香港特區政府將於七月㆒日起推行高官問責制。對此，我們表示熱烈㆞支

持。

這是特區政府㆒項重大的政治改革，也是㆒次勇敢無畏的嘗試。

在推行該制前，特區政府進行了大量的解釋及爭取意見的工作，對此，我深

表贊賞。

以㆘為本會對該制的－些意見:

㆒、環保問題㆒向復雜，涉及範圍極大，經驗証明若沒有㆒個高層次，跨部

門的領導機構來統領環保工作，很難取得成效；問責制㆗的“環保部門”顯然缺

乏份量。

㆓、高官問責制是個新興事物，執行起來肯定“問題多多”，政府要成立㆒

個強有力的臨時部門，并由特首統領專門解決執行新制出現的重大矛盾。

㆔、為了更有效㆞發揮“問責制”㆗高官的功能，應當充許他們自由聘用 4

名行政助理(秘書除外)。㆒個有效的領導者，必然需要幾個熟悉自已工作方式的

助理。

我們相信在董特首的領導㆘，這個極有進取性的新制度必可取得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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